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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 函
地址：105404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342
號(國土署)
聯絡人：許韶珍
聯絡電話：02-87712697
電子郵件：janehsu@nlma.gov.tw
傳真：02-87712709

受文者：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2月17日
發文字號：台內國字第1130815314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營建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業經本部於

114年2月17日以台內國字第1130815314號令修正發布，如

需修正發布規定， 請至行政院公報資訊網（ 網址

https://gazette.nat.gov.tw）下載，請查照並轉知所

屬。

正本：環境部、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中華民國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臺
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中華民國土木技師公會全
國聯合會、中華民國結構工程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廢棄物清除處理商
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彭玉山畜牧場、耕耘畜牧場、東餘畜牧場、金崑牧場二
分場、冠峰畜牧場、興揚畜牧場、富雄畜牧場、范駿寅畜牧場、五福行、更安立
有限公司台中廠、福基畜牧場、福龍畜牧場、大同食品廠、永煌畜牧場、南華食
品企業社、順昕畜牧場、森寶環保有限公司、東成畜牧場、嘉全行、勤德農產食
品有限公司、金城畜牧場、順松畜牧場、承佑園藝設計有限公司新莊廠、同心農
畜牧環保生技有限公司、路加種豬場、宏昌牧場、政治畜牧場、方開畜牧場、萬
順利畜牧場、展明企業有限公司、維根農產企業社、保證責任雲林縣石廟雜糧生
產合作社、五餅二魚食品有限公司、庭園畜牧場、屈原實業有限公司五股廠、統
固飼料有限公司、天成商行、勢鴻有限公司、錦綢畜牧場、家煌畜牧場、楓田實
業有限公司、龍文畜牧場、威誠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郭慶記畜牧場、新和順畜
牧場、慧德豆包企業行、恆興農產、杼利企業有限公司、更安立有限公司二廠、
昆樺商行、普淨洗衣有限公司、力農環工有限公司、東亨企業有限公司、正宇農
產商行、華美軒企業有限公司二廠、泰福達有限公司、永全聯合有限公司、統固
優脂蛋白企業社、宜峯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有庭畜牧場、柏泰環保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原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方宏實業有限公司、宗嘉綠能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光田畜牧場、慈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金振豪股份有限公司、華雄畜牧
場、永成黃豆製品廠、伍營有限公司、林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張國智牧場、大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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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環保有限公司、木森林環保股份有限公司、自由畜牧場、豐稼畜牧場、旺旺養
豬畜牧場、金鐘畜牧場、俊利企業行、上品環保股份有限公司、昊昇能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福懋環保清除處理有限公司、德金畜牧場、龍軒畜牧場、羅秀森畜
牧場、奇昕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大成實業有限公司、逢安畜牧場、三順紙業有限
公司竹山廠、台翔興業有限公司、蘇澳鋼鐵環保有限公司、佳盛畜牧場、新國倉
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安煌畜牧場、協昇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幸福水泥股份有
限公司東澳廠、鼎盛國際展業有限公司、楊新寬畜牧場、永力豐有限公司、煜佳
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灣永續資源科技實業有限公司、鈞益畜牧場、豐鴻實
業股份有限公司、昱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旺宏畜牧場、台灣水泥股份有限
公司和平分公司和平廠、恆源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龍二企業社、安家企業
社、巽豐綠能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鼎泰環保有限公司、正發行、錦堂企業有限公
司、龍滕實業有限公司、福佑木業有限公司、大倡國際商務股份有限公司、惠普
股份有限公司國浦廠、廣南科技有限公司、駿隆橡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高林國
際企業有限公司、成冠實業有限公司南崗廠、炘發企業有限公司、永霖開發實業
有限公司、勝輝土資工程有限公司、古板企業有限公司、佳生企業有限公司、嘉
益土資場有限公司、新又昌企業社、博全工程開發有限公司、德展砂石有限公
司-德展土石方及營建混合物處理場、太平營建混合物資源處理場、江浚實業有
限公司-江浚營建混合物分類處理場、祥俊環保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彰濱一廠、光
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福宏土資場股份有限公司、亞太土石資源有限公司-亞太
營建工程賸餘土石方及營建混合物資源處理場、鍇霖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陞曜環
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宏輝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咸臨有限公司、廣柏工程有
限公司(廣柏土石方資源堆置及營建混合物處理場)、世全建業有限公司－林內鄉
世全營建剩餘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岩泰有限公司、大盛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上鼎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好名企業有限公司-好名賸餘土石方及營建混合物
資源處理場、欣鴻環保有限公司、東億環保實業有限公司、群運環保股份有限公
司濱海廠、顯耀股份有限公司-日通營建剩餘土石方資源堆置場、臺中市豐洲堤
防公有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樹林聯安營建廢棄物資源再利用處理場、新世紀
環保服務股份有限公司、金茂榮環境工程有限公司-金茂榮營建混合物分類處理
場、傑森資源開發有限公司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富佑土資場有
限公司、台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關廟廠、宗營環保工程有限公司-宗營營建混合
物分類處理場、力隆砂石實業有限公司-力隆營建混合物分類場、喬宏興業股份
有限公司綠洲土石方資源堆置場、昶竣有限公司-昶竣營建混合物分類處理場、
大陸營建廢棄物共同清除處理股份有限公司、世峰土石方資源堆置及營建混合物
資源處理場(世一工程有限公司)、展聯股份有限公司、強富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榮新土石方資源堆置場、展嘉資源處理有限公司-同怡混合物分類處理場、忠全
工程有限公司-忠全營建混合物資源分類處理場、晉園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紘園土
石方資源堆置場、磬鴻有限公司-磬鴻營建混合物資源分類處理場、富勝寶股份
有限公司、京福工程有限公司、新世紀寰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浤欣有限公司-
浤欣賸餘土石方及營建混合物處理場、環球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海湖石膏板廠、國
宇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清泰畜牧場第一分場、晉崧科技有限公司、元記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永和源企業有限公司

副本：本部國土管理署（營建管理組、建築管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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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令 中華民國114年2月17日
台內國字第1130815314號

修正「營建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營建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

部　　長　劉世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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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 
一、得再利用之營建事業廢棄物種類及管理方式如下表： 

再利用種類 管理方式 

編號一 

廢木材（板、

屑） 

一、事業廢棄物來源：事業產生之廢木材（板、屑）。但

依相關法規認定為有害事業廢棄物者，不適用之。 

二、再利用用途：紙漿原料、製紙原料添加料、吸油材

料、木製品原料、建材、活性碳原料、電木粉原

料、原子碳原料、有機質肥料原料（限不含經油

漆、防腐劑處理之廢木材、板、屑）、有機質栽培

介質原料（限不含經油漆、防腐劑處理之廢木材、

板、屑）、燃料原料或燃料。 

三、再利用機構資格： 

（一）依法辦理工廠登記之工廠、領有禽畜糞堆肥場

營運許可證及肥料登記證之禽畜糞堆肥場或

將事業廢棄物作為燃料或建材用途之經政府

機關登記有案之工商廠場。 

（二）至少生產下列產品之一：紙漿、紙類製品、吸

油劑、木製品、人造木質板（粒片板、纖維板

或塑合板）、活性碳、電木粉、原子碳、有機

質肥料、有機質栽培介質或燃料。但將事業廢

棄物作為燃料或建材用途者，不在此限。 

（三）再利用於有機質肥料原料或有機質栽培介質原

料用途者，應依據肥料管理法及相關法規，取

得農業主管機關核發之製造、販賣肥料登記

證，且肥料登記核准文件及肥料標示之製肥原

料來源已登載廢木材。 

四、運作管理： 

（一）再利用於有機質肥料原料或有機質栽培介質原

料用途者，再利用機構須具有醱酵之相關措施

或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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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再利用於有機質肥料原料或有機質栽培介質原

料用途者，不得與其他事業廢棄物混合清除。 

（三）再利用於燃料原料用途者，再利用機構應具有

破碎及分選設備。 

（四）本種類廢棄物得採用露天貯存方式，其貯存場

所應設有排水收集設施，且除貯存廢木質電

桿、廢棧板外之廢木材貯存場所，應具有效抑

制粒狀污染物逸散設施，並應符合廢棄物清理

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六條及相關規定。 

（五）再利用用途為有機質肥料原料或有機質栽培介

質原料者，其再利用期程得超過三十日。 

（六）再利用用途產品為有機質肥料或有機質栽培介

質者，其品質應符合肥料管理法相關規定。 

（七）再利用用途產品貯存量超過該再利用用途產品

前六個月之累積銷售量時，應停止收受廢棄物

進廠再利用。 

（八）再利用產品之規格、品質及用途應符合國家標

準；未訂定國家標準者，得採行公共工程共通

性工項施工綱要規範、工程主辦機關施工規

範、國際標準、產業公會制定之產品品質標準

或其他法令之規範，並於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

書資料中載明。 

（九）再利用後之衍生廢棄物應依本法相關規定清除

處理或再利用。 

編號二 

廢橡膠 

一、事業廢棄物來源：事業產生之廢橡膠。但依相關法規

認定為有害事業廢棄物者，不適用之。 

二、再利用用途：水泥製品（限混凝土地磚、空心磚、

緣石）原料、地磚原料、瀝青混凝土原料、橡膠

粉（粒）原料、再生膠原料、再生油品原料、液

化石油氣原料、碳煙（碳黑）原料、或輔助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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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再利用機構資格： 

（一）依法辦理工廠登記之工廠或領有電業執照之發

電業。 

（二）至少生產下列產品之一：水泥製品（限混凝土

（地）磚、空心磚、緣石）、地磚、瀝青混凝

土、橡膠粉（粒）、再生膠、再生油品、液化

石油氣或碳煙（碳黑）。但將事業廢棄物作為

輔助燃料用途者，不在此限。 

（三）再利用於再生油品原料用途者，應依酒精汽油

生質柴油及再生油品之生產輸入摻配銷售業

務管理辦法規定取得核准。 

四、運作管理： 

（一）再利用於瀝青混凝土原料者，應由主辦單位或

廠商檢具工程核准使用廢橡膠文件向廢橡膠

產生者取用，或送請熱拌再生瀝青混凝土廠處

理。 

（二）再利用於再生油品煉製原料產製油品、液化石

油氣或碳煙（碳黑）用途者，再利用機構應具

有熱裂解設備。 

（三）再利用於輔助燃料用途者，再利用機構應具有

旋窯（水泥業）、汽電共生設備（電力或蒸汽

業）、蒸汽設備（紙漿或造紙業）或熔爐（鋼

鐵業）等設備。 

（四）再利用用途產品為混凝土（地）磚者，其產品

品質應符合國家標準一三二九五高壓混凝土

地磚或國家標準一四九九五透水性混凝土地

磚;產品為空心磚者，其產品品質應符合國家

標準八三空心磚;產品為緣石者，其產品品質

應符合國家標準三九三零預鑄混凝土緣石。 

（五）再利用用途產品貯存量超過該再利用用途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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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六個月之累積銷售量時，應停止收受廢棄物

進廠再利用。 

（六）再利用產品之規格、品質及用途應符合國家標

準；未訂定國家標準者，得採行公共工程共通

性工項施工綱要規範、工程主辦機關施工規

範、國際標準、產業公會制定之產品品質標準

或其他法令之規範，並於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

書資料中載明。 

（七）再利用後之衍生廢棄物應依本法相關規定清除

處理或再利用。 

編號三 

營建混合物 

一、事業廢棄物來源：工程施工建造、建築拆除、裝修工

程及整地刨除所產生之事業廢棄物。但依相關法規認

定為有害事業廢棄物者，不適用之。 

二、再利用用途：營建剩餘土石方、營建工程材料、非

農業用地工程填地及道路工程級配料、非農業用

地工程填地材料、混凝土粒料及建材原料、混凝

土添加材料、磚瓦原料或水泥生料。 

三、再利用機構使用面積應超過一千六百五十平方公尺，

並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經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准設立可兼收容處

理營建混合物之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 

（二）經直轄市、縣（市）政府依地方自治法規許可

設立之營建混合物資源分類處理場。 

（三）依營建廢棄物共同清除處理機構管理辦法許可

並核發登記證之機構。 

四、運作管理： 

（一）再利用機構應具下列設備： 

1.破碎機、粒徑篩、風選機、磁選機、人工撿拾

檯等或具同等功能之分選設備。 

2.其他依主管機關或產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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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或規定，有助提升分選效率或產品品質之設

備。 

3.地磅或檢附第三方公正地磅使用同意書。 

（二）再利用機構應設置閉路電視錄影監視系統，其

設置規範如下： 

1.設置地點應至少包括廠區車輛進出口、磅秤設

備及貯存區。 

2.畫面應涵蓋範圍包括廠區車輛進出情形、磅秤

與磅秤讀數顯示處、過磅車號、廢棄物及產品

貯存區。 

3.畫面品質應清晰辨識車號及磅秤讀數。 

4.再利用機構應配合主管機關、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或其委託之機關進行錄製影像調閱檢視，並

於錄影系統故障或無法清晰顯示內容時，應即

時通報主管機關，並應於七日內完成修復。如

無法於七日內完成修復，應檢具書面資料報主

管機關核准，並依主管機關核准之期限內完成

修復。 

5.錄影畫面應至少保存十二個月。 

（三）本種類廢棄物得採用露天貯存方式，其貯存場

所應設有排水收集及處理設施，且應具有效抑

制粒狀污染物逸散設施，並應符合本法第三十

六條及相關規定。 

（四）再利用機構應有獨立之本種類廢棄物、分選後

產物及衍生廢棄物貯存區域。與其他製程共用

主要機具者，應以管理方式明確區分再利用製

程及其他製程。 

（五）本種類廢棄物、分選後產物、衍生廢棄物應依

其性質分區貯存並明確標示其產物名稱或廢

棄物代碼及中文名稱。堆置高度應符合空氣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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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制法相關規定，並應採行必要措施以防止堆置之

產品或廢棄物發生掉落或崩塌等情事。 

（六）衍生廢棄物應依本法第二十八條或第三十九條

規定辦理，並依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二項及相關

規定辦理網路申報作業，不適用免申報之相關

規定。 

（七）再利用機構應於每月十日前依下列規定主動連

線至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系統申報其前

月紀錄： 

1.再利用機構所收受之事業廢棄物，經再利用後

製成產品，應逐項申報其產品名稱。 

2.各項再利用產品之產量、銷售對象、證號、地

址、產品代碼、名稱、銷售量、事業廢棄物代

碼、名稱、使用量及再利用產品庫存量相關資

料；無再利用產品銷售時，亦應申報再利用產

品庫存量或無再利用產品庫存。 

（八）再利用機構分選後產物及衍生廢棄物，應以裝

置即時追蹤系統之清運機具清除，且系統規格

應符合應裝置即時追蹤系統之清運機具及其規定。 

（九）再利用機構分選後產物為營建剩餘土石方者，

應依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處理，並應符合

收容處理場所之進場基準，且限於環境部資源

循環署發布之產品原物料、添加物代碼表中下

列項目：420001（B1-為岩塊、礫石或沙）、420002

（B2-1-為土壤與礫石及沙混合物（土壤體積比少

於百分之三十））、420003（B2-2-為土壤與礫石及

沙混合物（土壤體積比介於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

十））、420004（B2-3-為土壤與礫石及沙混合物（土

壤體積比大於百分之五十））、420005（B3-為粉土

質土壤（沉泥））、420006（B4-為黏土質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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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007（B5-為磚塊或混凝土）、420008（B6-為淤

泥或含水量大於百分之三十之土壤）。 

（十）再利用於營建工程材料、非農業用地工程填地

及道路工程級配料、非農業用地工程填地材料

者，應以砂石、磚、瓦、混凝土塊作為主要原

料，依個案需求進行配比，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1.公共工程：應由該工程之設計單位在該工程圖

樣及說明書中載明使用再生材料之種類及數

量，向工程主辦機關申請核准使用。  

2.非公共工程：應由該工程之設計單位依使用個

案檢討後，在該工程圖樣及說明書中載明使用

再生材料之種類、數量、再利用方式、施工規

範、品質保證機制等，並經起造人同意後，依

本法及本種類管理方式規定，進行再利用。 

3.再利用用途為非農業用地之工程填地材料者，應依

建築法規定取得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但屬公共工

程之非建築工程者，不在此限。 

4.前述用途為級配料者，應符合國家標準一五三

零五級配粒料基層、底層及面層用材料或國家

標準一五三五八公路或機場底層、基層用碎石

級配粒料。 

（十一）再利用於混凝土粒料及建材原料、混凝土添

加材料、磚瓦原料者，應直接銷售給加工製

造者製成產品或應用於營建工程。 

（十二）再利用於水泥生料者，應直接銷售給具備水

泥旋窯之工廠，且其產品應符合國家標準六

一卜特蘭水泥。 

（十三）再利用用途產品貯存量超過該再利用用途產

品前六個月之累積銷售量時，應停止收受廢

棄物進廠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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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再利用產品之規格、品質及用途應符合國家

標準；未訂定國家標準者，得採行公共工程

共通性工項施工綱要規範、工程主辦機關施

工規範、國際標準、產業公會制定之產品品

質標準或其他法令之規範，並於事業廢棄物

清理計畫書資料中載明。 

（十五）再利用後之衍生廢棄物應依本法相關規定清

除處理或再利用。 

（十六）既設之再利用機構於本行政規則中華民國一百十

四年二月十七日修正發布後，辦理事業廢棄物

清理計畫書變更或展延者，應設置符合四、運

作管理（一）所列設備及(二)閉路電視錄影監

視系統。 

編號四 

廢水泥板、廢

纖 維 水 泥

板、廢纖維強

化水泥板（含

廢矽酸鈣板） 

一、事業廢棄物來源：事業產生之廢水泥板、廢纖維水泥

板、廢纖維強化水泥板（含廢矽酸鈣板）。但依相關

法規認定為有害事業廢棄物者，不適用之。 

二、再利用用途：水泥板、纖維水泥板、纖維強化水泥

板（含矽酸鈣板）之填料、隔熱混凝土用輕質粒

料原料、水泥生料。 

三、再利用機構資格： 

（一）依法辦理工廠登記之工廠。 

（二）至少生產下列產品之一項:水泥板、纖維水泥

板、纖維強化水泥板（含矽酸鈣板）、再生纖

維水泥板、隔熱混凝土用輕質粒料或卜特蘭水

泥。 

四、運作管理： 

（一）再利用產品為水泥板、纖維水泥板、纖維強化

水泥板（含矽酸鈣板）及再生纖維水泥板者，

再利用機構應具有廢料前處理設備及製造水

泥板、纖維水泥板、纖維強化水泥板（含矽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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鈣板）及再生纖維水泥板製程相關設備。纖維

強化水泥板（含矽酸鈣板）其產品應符合國家

標準一三七七七纖維強化水泥板，纖維水泥板

產品應符合國家標準三八零二纖維水泥板，再

生纖維水泥板產品應符合國家標準一四八九

○再生纖維水泥板。 

（二）再利用產品為隔熱混凝土用輕質粒料者，其產

品應符合國家標準一四八二六隔熱混凝土用輕

質粒料。 

（三）再利用產品為卜特蘭水泥者，應具備水泥旋

窯，其產品應符合國家標準六一卜特蘭水泥。 

（四）本種類廢棄物得採用露天貯存方式，其貯存場

所應設有排水收集及處理設施，並應於上方覆

蓋防水布或採行其他防止雨水流入之措施，且

應符合本法第三十六條及相關規定。 

（五）再利用用途產品貯存量超過該再利用用途產品

前六個月之累積銷售量時，應停止收受廢棄物

進廠再利用。 

（六）再利用產品之規格、品質及用途應符合國家標

準；未訂定國家標準者，得採行公共工程共通

性工項施工綱要規範、工程主辦機關施工規

範、國際標準、產業公會制定之產品品質標準

或其他法令之規範，並於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

書資料中載明。 

（七）再利用後之衍生廢棄物應依本法相關規定清除

處理或再利用。 

編號五 

廢石膏板 

一、事業廢棄物來源：事業產生之廢石膏板。但依相關法

規認定為有害事業廢棄物者，不適用之。 

二、再利用用途：石膏製品之原料、水泥原料。 

三、再利用機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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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法辦理工廠登記之工廠。 

（二）至少生產下列產品之一項:石膏製品或卜特蘭

水泥。 

四、運作管理： 

（一）再利用產品為石膏製品者，再利用機構應具有

廢料前處理設備及石膏製品製程相關設備。產

品為石膏板者，其品質應符合國家標準四四五

八石膏板。 

（二）再利用產品為卜特蘭水泥者，再利用機構應具有

廢料前處理設備，其產品應符合國家標準六一

卜特蘭水泥。 

（三）本種類廢棄物得採用露天貯存方式，其貯存場

所應設有排水收集及處理設施，並應於上方覆

蓋防水布或其他防止雨水流入之措施，且應符

合本法第三十六條及相關規定。 

（四）再利用用途產品貯存量超過該再利用用途產品

前六個月之累積銷售量時，應停止收受廢棄物

進廠再利用。 

（五）再利用產品之規格、品質及用途應符合國家標

準；未訂定國家標準者，得採行公共工程共通

性工項施工綱要規範、工程主辦機關施工規

範、國際標準、產業公會制定之產品品質標準

或其他法令之規範，並於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

書資料中載明。 

（六）再利用後之衍生廢棄物應依本法相關規定清除

處理或再利用。 

編號六 

廢高壓蒸氣

養護輕質氣

泡 混 凝 土

一、事業廢棄物來源：事業施工（不包含拆除工程）裁切

產生之廢高壓蒸氣養護輕質氣泡混凝土磚及高壓蒸

氣養護輕質氣泡混凝土嵌板之邊料或下腳料。但依相

關法規認定為有害事業廢棄物者，不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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磚、廢高壓蒸

氣養護輕質

氣泡混凝土

嵌板 

二、再利用用途：高壓蒸氣養護輕質氣泡混凝土磚製品、

高壓蒸氣養護輕質氣泡混凝土嵌板原料。 

三、再利用機構資格： 

（一）依法辦理工廠登記之工廠。 

（二）至少生產下列產品之一項:產品為高壓蒸氣養

護輕質氣泡混凝土磚或高壓蒸氣養護輕質氣泡

混凝土嵌板。 

四、運作管理： 

（一）再利用產品為高壓蒸氣養護輕質氣泡混凝土磚

及高壓蒸氣養護輕質氣泡混凝土嵌板者，應具

有廢料前處理設備及高壓蒸氣養護輕質氣泡

混凝土磚、高壓蒸氣養護輕質氣泡混凝土嵌板

製品製程相關設備。產品為高壓蒸氣養護輕質

氣泡混凝土磚者，其產品應符合國家標準一三

四八○高壓蒸氣養護輕質氣泡混凝土磚。產品

為高壓蒸氣養護輕質氣泡混凝土嵌板者，其產

品應符合國家標準八六四六高壓蒸氣養護輕

質氣泡混凝土嵌板。 

（二）本種類廢棄物得採用露天貯存方式，其貯存場

所應設有排水收集及處理設施，並應於上方覆

蓋防水布或其他防止雨水流入之措施，且應符

合本法第三十六條及相關規定。 

（三）再利用用途產品貯存量超過該再利用用途產品

前六個月之累積銷售量時，應停止收受廢棄物

進廠再利用。 

（四）再利用產品之規格、品質及用途應符合國家標

準；未訂定國家標準者，得採行公共工程共通

性工項施工綱要規範、工程主辦機關施工規

範、國際標準、產業公會制定之產品品質標準

或其他法令之規範，並於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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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資料中載明。 

（五）再利用後之衍生廢棄物應依本法相關規定清除

處理或再利用。 

 

二、經中央主管機關或其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定得逕行再利用或

經其通案許可再利用之事業廢棄物，得逕依其規定之管理方式或通

案再利用許可文件所載內容進行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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